
   
  

香港房屋委員會 

「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2024」(「居屋 2024」)  

  

聲 明 書  

          選樓次序：   

致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： 

我／我們現以白表／綠表資格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 (居屋)單位。我／我們謹此聲明：  

1.  我／我們已查閱於  

  20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的網上申請  

  20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所填報的申請表／聲明書  

  20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所填報的入息及資產申報表  

並確認上述申請／申請表／聲明書／申報表上所有的資料 (包括但並不限於婚姻狀

況、家庭狀況、工作及住宅物業擁有權)直至今日為止有以下改變：  

 

 
 

 

2. 我／我們由遞交申請表直至簽訂買賣協議今日，我及家庭成員仍符合各項申請資格及沒有

接受其他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福利。  

(i)  我及家庭成員現時的家庭每月總入息為港幣              元  (請參閱背頁備註); 

(ii)  我及家庭成員現時的家庭總資產淨值為港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(已包括購買居屋

單位定金) (以簽訂買賣協議當日計算，請參閱背頁備註) 。  

本聲明書內所填報的事項，全部屬實，正確無訛。我／我們明白根據《房屋條例》（第283 章）第26(2)條的規定，

任何人士就任何與購買香港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資助出售房屋單位有關的事項或就該等事項向房委會提供任何資料

時，向房委會作出任何陳述，而明知該項陳述在要項上是虛假或具誤導性的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被判罰款

港幣50 萬元及監禁一年。根據《房屋條例》（第283章）第26A 條的規定，凡法院裁定某人就他購買該單位而觸犯

了《房屋條例》（第283 章）第26(2)條所指的罪行，法院須命令 (a) 該犯罪者將所購得的單位移轉予房委會或房委

會提名的人；或(b)該犯罪者向房委會繳納一筆款項以供沒收，數額相等於該單位買價與於定罪日在讓與方面均沒

有限制的情況下的市值兩者之間的差額。 

我／我們亦明白若法院裁定另一人觸犯了《房屋條例》（第283 章）第26(2)條所指的罪行，而該罪行是與我／我們

購買該單位有關，則法庭可根據《房屋條例》（第283 章）第26B 條的規定，法院可命令(a) 把所購得的單位移轉予

房委會或房委會提名的人；或(b) 我／我們向房委會繳納一筆款項以供沒收，數額相等於該單位買價與於作出命令

之日在讓與方面均沒有限制的情況下的市值兩者之間的差額。 
 

  所選購的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買方姓名：  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簽署：  

買方姓名：  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簽署：  

買方姓名：  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簽署：  

上文經由我向買方_____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_____解述，並由他／她／他們

在我面前簽署。 

接見職員簽署：  姓名：  日期：  

請在適用的加上” ✓”號  

參考樣本 

(請預先計算收入及資產) 

樣本



   
  

備註：  

 

申請者及所有家庭成員（包括未滿 18 歲而有收入者）於簽訂買賣協議當日須申報家庭每

月總入息及資產淨值(包括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 ) ，以港幣及整數計算。  

 

家庭每月總入息的申報時段：  

例如選樓日為 2025 年 5月的任何一日﹕    

 前 1個曆月為 2025年 4月； 

 前 6個曆月為 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； 

 前 12個曆月為 2024年 5月 1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。 

 

有關入息及資產的計算方法及限額，白表申請者 : 請參閱適用於白表申請者的申請須知  ; 持

有有效《綠表資格證明書》的綠表申請者  (已通過詳細資格審查並獲核實為符合入住公屋

資格的公屋申請者): 請參閱相關申請的限制。  

 

有關受僱入息的計算方法如下 (包括月薪、花紅／雙薪及佣金／津貼)： 

計算方法說明 

1. 月薪入息 

⚫ 固定月薪人士，其入息須以選樓日前 1個曆月的底薪 加 選樓日前 6個曆月的固定或非固定佣金及

津貼除以(÷) 6個月 加 選樓日前 12個曆月的年終花紅及雙薪除以(÷) 12個曆月 減 選樓日前 6個曆

月*僱員強積金或強積金計劃管理局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總供款除以(÷) 6個月計算。 

 

⚫ 非固定月薪人士，其入息須以選樓日前 6個曆月的每月平均收入計算。(a) 受僱足 6個曆月，以選

樓日前共 6個曆月的總收入除以(÷) 6個月 加 選樓日前 12個曆月的年終花紅及雙薪除以(÷) 12個

月 減 選樓日前 6 個曆月*僱員強積金或強積金計劃管理局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總供款除以(÷) 6 個

月。(b) 受僱不足 6個曆月，以選樓日前共 6個曆月期間所得的收入總金額，除以(÷)該服務時段相

應月數或日數平均數減該服務時段*僱員強積金或強積金計劃管理局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總供款除

以(÷)該服務時段相應月數或日數平均數。 

 

⚫ 如獲邀選樓日前 6 個曆月內曾轉換工作的人士，只須以現職收入填報。（例子：如在過去兩

個月曾轉換工作，而現時收入屬固定性質，則以現時薪金作計算。若現時的工作收入屬非固

定性質，則應將該兩個月從新公司所獲取的薪金總和除以(÷) 2 個月，作為每月平均收入計

算。） 

 

⚫  如同時受僱多於一份工作，所有工作及收入均需全部申報。 

 

⚫  放取無薪假期而被扣減的薪金，不會獲得扣減計算。 

 

2. 花紅／雙薪及佣金／津貼 

⚫ 年終花紅／年終雙薪：應以選樓日前 12個曆月從現職所獲的年終花紅／年終雙薪的每月平均數計

算。如發放時入職不足 12個月，則將總額以相應入職月數或日數平均計算。 

 

⚫ 非年終花紅／非年終佣金及各項津貼（例如：房屋津貼、交通津貼、膳食津貼、醫療津貼、教育

津貼及辛勞津貼（厭惡性職務）等）：應以選樓日前 6 個曆月的每月平均數計算。若在選樓日前

6 個曆月期間所得的非固定收入轉為每月平均數計算後，其家庭總收入超過入息限額，則有關人

士可將選樓日期前 12 個曆月的非固定收入轉為每月平均數計算。（如發放時入職不足 6 或 12 個

月，則將總額以相應入職月數或日數平均計算。） 

 
*已繳付的僱員強積金或強積金計劃管理局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的供款，可獲扣減的金額為法定的 5%或實際供款金

額，以港幣 1,500元為上限及以較低者為準（自願性質的僱員供款不獲扣減） 
 
 


